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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中医大人〔2023〕74 号 

 

 

 

学校各直属附属单位： 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〈关于进

一步加强事业单位人才人事工作若干措施〉的通知》（桂人社规

〔2021〕17 号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

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

称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桂人社发〔2022〕67 号）等

精神，为推动学校教育评价改革，做好学校职称评审管理权限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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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工作，特制定《广西中医药大学直属附属单位职称评审管理权

限下放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广西中医药大学 

2023 年 6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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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思路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

精神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关于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

优化服务要求，将相关系列职称评审权和职称认定、重新确认权

下放至学校直属附属独立法人单位，建立科学合理的职称评审机

制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健全二级单位职称工作机构 

在学校直属附属单位设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，

并配备专兼职职改工作人员。学校职改办定期对其进行业务培训，

确保评审工作顺利开展。 

（二）下放职称评审权 

1．将所有系列的职称认定、重新确认权下放至学校直属附

属单位。具体程序和要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职称评审管理服务暂行办法的通

知》（桂人社规〔2021〕11 号）文件第五章的有关规定执行。各

单位依据自主认定和重新确认职称结果印发文件，并将文件和职

称电子证书数据报送学校职改办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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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直属附属单位负责本单位人员申报所有系列职称的审核

审议工作，包括申报材料审核、审议答辩、代表性成果鉴定、公

示、审议推荐等。具体程序和要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职称评审管理服务暂行

办法的通知》（桂人社规〔2021〕11 号）文件第二十条的有关规

定执行。 

3．条件成熟时将卫生系列副高级职称评审权下放至直属附

属医院。评审权下放后，各单位要按照自治区职改办的相关要求

做好评审委员会的成立、评委库的组建、评审工作方案的制定等

相关工作，确保能够放得下，接得住，接得好。 

4．直属附属单位应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文件规定开展评审推

荐工作。在评审推荐过程中不得随意扩大职称系列范围，不得降

低评审要求，不得自行设定资格名称进行评审推荐工作。各单位

任何单方面对评审政策所做的修改调整视为无效，所产生的后果

由相应的单位自行承担。 

（三）评审推荐材料管理 

各单位评审推荐过程的相关材料档案应妥善留存至少 10 年，

确保全程可追溯。 

（四）监管办法 

学校对各单位的评审推荐工作进行监管和业务指导。根据工

作需要进行不定期、随机抽查，根据抽查情况、群众反映或舆情

反映较强烈的问题，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项巡查。对评审工作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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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严、程序不规范，造成投诉较多、争议较大的，责令限期整改，

并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对整改无明显改善或逾期不予整改的

单位，暂停其自主评审推荐资格直至收回相关权限，并进行严肃

追责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职称制度改

革的重要性、复杂性和敏感性，切实加强对职称工作的统一领导，

将职称改革工作列入重要议事议程，狠抓工作落实。 

（二）落实责任，健全制度。下放评审推荐权后，各单位党

委书记、院长是职称评审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各单位要履行好用人

自主权，不断健全职改制度体系，完善改革办法，落实主体责任。   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有序推进。加强舆论引导，搞好政策解读，

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，引导广大专业技术人才积极支持

和参与职称制度改革；加强职称管理制度建设，妥善处理改革中

遇到的矛盾与问题，确保评审推荐权下放的顺利实施，更好地服

务于学校的建设发展。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西中医药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3年 6月 21日印发 


